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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地位及传承保护
陈洁瑜　刘佳佳 *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经典戏曲艺术剧种的版权保护和戏曲艺术的发展传承最终基本要求是体现在我国经典戏曲剧目的创作排演上。一个经典剧种，

如果其可以上演的经典剧目数量越来越少，经典品种剧目不能好好保留，那么就说明这个经典剧种的创新传承发展是不成功的。传统现

代戏剧的剧种传承艺术保护管理单位多数也都是专业剧团，担负本现代剧种系统传承艺术保护的专业剧团则主要把剧种传承艺术保护管

理工作的业务重心主要放在一些经典艺术剧目的恢复排演上，通过剧团恢复继续上演本传统剧种的许多经典艺术剧目可以发挥艺术传承

人的主导作用，锻炼各类艺术保护人才，培养广大观众戏剧兴趣，扩大其在艺术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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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戏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地位

传统民间戏曲艺术是我国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我国民间艺术的宝贵财富。戏曲在逐渐形成了以唱、做、

诵、打、唱为四位一体的成熟的传统戏曲表演形式后，逐渐形成

了现代京剧、秦腔、梨园舞汉剧、藏戏、蒙古汉剧等多种不同的

戏曲形式，由于不同民族、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和民间表演艺术

在不同历史地区的不同影响。

不仅每个民族地区、每个少数民族都会有各种在当地少数民

族戏曲观众中流行的戏曲表演，而且会形成一个民族地区、一个

少数民族内部的多种戏曲。

戏曲以其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艺术内容和风格，以及独具

特色的地方古代戏曲演唱风格，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尤其是一些

古代经典戏曲，如《西厢记》《牡丹亭》等。

《白蛇传说》《花木兰》等古三国剧目，水浒、杨家江、岳

家江等都被认为是人们耳熟能详、赏心悦目的优秀剧目，其经典

的故事情节和精彩的故事片段千百年来被现代人广泛阅读。

艺术的魅力是持久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表演艺术的一大

精华，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保护和利用对象。

戏曲的文化传承只是一种文本传承。戏曲艺术作为一种文化

综合性很强的现代舞台艺术，远不是一种活的传承。民国 20 年，

以齐乳山为首的一批长期热爱中国戏曲研究和传承的专家学者，

接触了西方传统戏曲。

梅兰芳一些长期对戏曲研究和发展感兴趣的戏曲艺术家也开

始接触戏曲中国戏曲文化，成立了中国戏曲学会，我们对中国戏

曲表演艺术进行了全面的收集、记录和整理，特别是戏曲演员的

人物、服饰、道具、乐器等，是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我们的研究积累了一批珍贵的戏曲实物研究资料。新发现

的民间剧种虽然不多，但各地对于民间文艺戏班、业余民间剧团

表演活动的发展情况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史料记载。

国家除通过举办文华奖、艺术奖和精品工程等方式促进民族

戏曲艺术创作外，逐步探索建立健全一套国家级、省、市、县四

级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申报管理制度。

国务院日前公布的 1108 个省级国家级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项

目名单中，有 128 个民族传统戏剧项目和 215 个受保护的传统戏

剧项目。

二、传统戏剧的传承与保护

在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如何保护当代中国戏

曲文化遗产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我国民族传统戏剧的

发展的基本情况如下：

民族传统戏剧是一种文化历史悠久、传统艺术文化底蕴丰富、

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欣赏价值、文化欣赏价值和科学历史研究价

值的传统戏剧，现代昆曲、梨园西戏、木偶戏等，国家和各级人

民政府决定作为国家重点保护剧种予以保护，建立大型舞台综合

表演，培养人才，收集整理学术研究等成为四位一体的大型剧院，

使之发展成为我们继承和创新发展本民族剧种传统艺术的主要演

艺阵地。

在专项经费上我省要严格实行当地全额财政拨款，所需专项

经费主要由当地从中央财政上集中支出，国家和地方省里政府要

及时予以重点项目资助。

我国目前现存的各种戏曲表演剧种，有三分之一的剧种没有

一个专业戏曲表演艺术团体，三分之一的戏曲甚至只有一个省级

专业表演团，而且多数还只是市区县以下几个基层专业剧团。这

些文艺剧团，多数大都是当前计划经济发展条件下工人创办的。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就遭受我国外来文化和广播电视

等新兴文化传媒媒体冲击，出现经济生存困难，实行企业差额最

低工资后更是雪上加霜，有百分之八十的县级市歌剧团因经济生

存困难陆续面临解体。

当前针对艺术表演专业团体实行转企转业改制，只需要允许

一个市或省政府保留一个艺术剧团的直属事业单位编制，其他都

不需要自行改为民营企业，走向市场，自主经营。

这一优惠政策的正式出台，对保护传统民间戏剧文化传承权

和保护权的冲击很大。因为一旦失去西方国家在产业政策和社会

资金上的大力支持，在戏曲演出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建立发展起来

或不健全的实际情况下，多数中国戏曲艺术剧团根本没有发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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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继续生存发展下去。

一个好的剧种，如果长期没有固定演出者或团体，就不仅有

可能得以传承，更可能谈不上持续发展。保护中国传统民族戏剧，

不等于保护现代剧团，那只是一句句的空话 !

戏曲联合传承的多种方式，既有作为师傅的父带子和徒弟的

学生个体联合传承多种方式，又是既有父带兄传子、母带女等学

生家庭联合传承多种方式，还有大专科班和高等学校学生集体联

合传承的多种方式。

根据我国戏曲表演艺术的不同特点和艺术传承的文化多样性，

现在国家级优秀传统昆曲戏剧中的代表性艺术传承人的艺术代表

性还是很有限的。

在这些京剧代表性艺术传承人中，绝大部分人都是京剧演员，

从事京剧音乐艺术设计的工作仅有演员两人，编剧、导演、舞台

美术一个都完全没有；在这些演员中又以有旦生脚和没有旦脚脚

的演员两人为主，净脚、丑脚脚的演员很少。

戏曲表演是高度艺术综合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戏曲创作和

艺术演出需要一个拥有演出者和表演者的团体。在这个大型表演

艺术团体中，除了要有演员之外，还要配备有剧目编剧、导演、

音乐美术设计、舞美设计、乐师等。

就京剧演员而言，亦有区分生、旦、净、丑不同演员脚色表

演行当的差别分工和不同的表演艺术流派。一个戏曲剧目组想要

真正搬上中国戏曲艺术舞台并将其完整地继续传承发展下去，需

要各种多方面的专业艺术传承人才；一个戏曲剧种的艺术传承更

需要离不开一个集体的精神传承。人才的严重缺失，是严重制约

我国戏曲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根本原因。

保护戏曲表演权益、发展和传承戏曲艺术的最终基本要求，

也体现在中国古典戏曲的创作和排演中。如果一部经典话剧能演

绎的经典剧目越来越少，经典的综艺剧也不能很好地保存下来，

那么这部经典话剧的创新、继承和发展就不成功。

传统话剧和现代话剧的保护和管理单位大多是专业剧团，而

负责现代话剧制度保护的专业剧团主要集中在一些经典艺术剧的

修复和排演，通过恢复剧团继续演出这一传统戏剧的许多经典艺

术剧目，可以发挥艺术传承人的主导作用，培养各类艺术保护人才，

培养观众对戏剧的兴趣，扩大其在艺术界的影响力。

一部大型经典非物质文化遗产剧目要恢复正常演出需要一定

的时间、人力、物力，因此急需巨额资金，这是一般非物质文化

遗产创作项目无法比拟的。

因此，上级主管部门在拨付排练经费时，必须充分考虑继承

和保护中国传统民间戏曲艺术的实际需要。至少，每年必须有足

够的必要费用来恢复一部以上戏剧的排练。地方人民政府除中央

财政安排一定数额的资金外，还必须保持一定数额的配套资金。

这些修复后上演的经典文艺剧，除了给当地居民免费欣赏外，还

应及时重新拍摄改编成电影，妥善保管。

综上所述，戏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的就是对剧种进行了

保护，核心就是对传承者的保护，最终还需要将其精力落实到对

于经典戏剧节目的表现和演出上。

三、结语

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戏曲反映了当地的文化历史、民俗风情、

生活经历、人类社会理想、文化观念、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承

载着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底蕴。

建设好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必须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进行。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古代戏曲艺术存在着生存

危机，这并不可怕。可怕的原因是我们对戏曲漠不关心，无所作

为，甚至用一种外来的所谓先进文化来取代我们的传统民间文化，

包括戏曲。

在推进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中，如何不断

继承和创新中国当代古典戏曲和包括民族歌剧在内的许多优秀传

统戏曲文化的发展，逐渐成为我国人民政府和国际社会各界人士

的重要历史课题。

中国正式宣布加入《联合国世界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共同保

护与传承国际公约》，全国人大也审议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它为包括京剧在内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良好的保护，

为其提供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相关的法律、政策依据。

我们积极呼吁党的宣传教育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文化产业主

管部门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步骤，根据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

点，制定并提出具体的文化保护措施并结合各地区、各民族的实

际情况，使政策落实到位、资本投入上得到位、人才培养上得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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